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公職師(二)級護理師甄選簡章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醫事人員人事條例暨其施行細則、公務人員陞遷法暨其

施行細則

一.招考對象：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公職師(二)級護理師

二.報名方式、日期：

1. 報名日期：自111年7月13日至7月18日止。

2. 報名方式：一律以掛號通訊報名。信封上請註明「參加師(二)級護理師甄選」

3. 郵寄地點：80276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4號「人事室」收。以郵戳為憑，

逾時恕不受理。

三.甄選名額、資格如下：

1. 錄取名額：正取1名，備取1名。

2. 需求類別：護理師(辦理各項傳染病防治業務)1名。

3. 一般資格：

(1)經教育部認可國內專科以上護理相關學系畢業。

(2)領有護理師證書。

(3)需符合「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到院時即應辦理執登，若未

符合執登條件即取消錄取資格。

(4)相關工作經驗：

1.擔任基層衛生機關(如衛生所)經歷3年以上。

2.具從事傳染病防治資歷尤佳。

  4.工作地點及內容：依業務需求分別受派至相關工作單位。

四.甄選方式：

  面試（100％）（現場反應、服務熱誠、表達條理、專業能力）

五.須繳交書面證明文件資料：(資料若不齊全或資格不符者請勿報考，凡經本

院審核應考人員之書面資料，與甄選簡章內規定資格不符或未依規定辦理者，

恕不受理報名。影本並請具結與正本無訛，面試時請攜帶正本驗畢後發還)

1. 公務人員履歷表含個人自傳。需本人親自簽名蓋章並註明無訛誤，並請檢

附完整履歷表，黏貼最近1年內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相片，請勿使用生活照，

無黏貼者視同證件不全，將不予受理報名。

2. 專科（含）以上畢業證書影本。

3. 考試及格證書

4. 護理師證書影本（請務必與目前正本符合，正反二面皆要印，一張雙面）。

5. 相關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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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歷證明文件(機關開具服務證明並註明服務單位及年資)

7. 任職派令。

8. 銓敘部函（銓審函）

9. 最近五年考績通知書。

※如未曾任公務人員者，免附 7至 9項※

六.面試日期時間及地點：資格符合者另行通知，資格不符者不再通知。

七.甄選結果屆時於本院網站公告

  1.經甄選錄取人員依權責規定仍應於陳報市府核准後始可生效。

  2.甄選總成績未達60分者，不予錄取。備取人員候補期限自錄取人員核派之日

   起3個月內有效。

八.其他注意事項：

  1.各項甄選地點、時間如有更動，將於前一日公告於本院首頁徵才公告，應試

    當天請攜帶身分證或健保卡以利查驗。

  2.所繳證件如有不實或自始未具資格者，除取消甄選資格外，如涉及刑責由應

   試者自行負責。

  3.甄選人員如係現職，經商調程序未獲現職服務機關同意商調，得由備取人員

   遞補，不得異議。

  4.若報考人員未符合應徵資格未於應試前發覺，事後再經審核未獲通過者，自

    動喪失資格，不得異議。

  5.報名參加甄選未獲錄取者，不另行通知亦不退還證件。

  6.本院為無菸醫院，全面實施禁菸，請確遵菸害防制法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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